


108年正式上線 

107年11月教育訓練 

事前提醒功能(3日或5日) 

稽催功能(降低延遲率) 

一人一個帳號 

增加科長初審功能(提升正確率) 

可以用odf格式報送 

新增主管決策功能(提升運用功能) 

公務統計管理資訊系統移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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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月 
家庭收支
記帳 

3月 
受雇員工
動向調查 

每月 
房屋租金
調查 

5月 
人力運
用調查 

9月 
攤販經
營概況
調查 

8月 
職類別
薪資調
查 

6-7月 
營造業
經營概
況調查 

4、10月 
汽車貨運
調查 

7月 
服務業營
運及投資
概況調查 

每月 
受雇員工
薪資調查 

每月 
人力資
源調查 

106.12~ 

107.02 

家庭收支
調查 

10月 
人口及住
宅普查地
1次試驗
調查 

11月 
農林漁牧
業母體判
定調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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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大     綱 

定義 
• 公務統計的定義 

執行 
• 公務統計報表編製及報送 

稽核 
• 公務統計稽核制度 



展現施政成果 

表現工作效率 

提供決策分析 

建立公務統計之目的 

5 



 依統計法施行細則規定，各機關所辦公務，
凡屬下列性質者，均應納入公務統計範圍
： 

(一)可以表現施政計畫推行之成績與程度者。 

(二)可以表現工作之效率與每單位之公務成本者。 

(三)可以表現經費收支狀況者。 

公務統計定義(1/2) 

6 

把工作內容數字化並做成有系統而完整的永久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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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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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處 



稅捐稽徴局--稅捐實徵數 



交旅處--觀光遊憩區遊客人次 



公務統計之統計項目，以本機關之需要為
主，但應包括須向上級或彙編機關報送及
須由下級或相關機關報送者。 

• 須向上級報送--由中央制定標準格式(縣市
共通性報表程式) 

• 需由下級機關報送---由本府制定標準格式(

鄉鎮表3表) 

公務統計定義(2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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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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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統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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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丈高樓平地起—原始統計數字如基石 



統計資料嚴謹性 

16 

錯誤的統計數字造成錯誤的結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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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計數字比較 - 定義要一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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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行政業 
佔全體比率 
  1.82% 統計數字比較—定義要一致 



透過縣市的共通性報表程式比較 
瞭解本縣施政績效或決策方向 

共通性報表程式透過嚴謹的定義使資料定義一致化 



府內公務統計報表統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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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 表次 表數 月報 季報 半年報 年報 學年報 臨時報

總計 1042 351 40 72 43 156 22 10

政風處 1 1 1

民政類 181 54 11 2 0 38 0 3

財政處 24 2 2 0 0 0 0 0

工務處 185 50 12 1 0 37 0 0

國際產業發展處 55 11 4 0 0 7 0 0

教育處 23 23 0 0 0 1 22 0

社會處 353 105 4 57 33 10 0 1

勞工處 19 7 1 0 1 5 0 0

農業處 49 37 1 3 0 24 0 1

 原住民族行政處 9 3 2 1

地政處 98 45 4 0 9 27 0 5

交通旅遊處 40 8 1 7 0 0 0 0

綜合發展處 3 3 0 0 0 3 0 0

人事處 2 2 0 0 0 2 0 0

新竹縣公務統計報表統計



團隊合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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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報表程式與編製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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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過系統自動產生之報表應注意格式是否正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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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統計報表程式 

 

 

 

 

編報期限 

表 
名 

資料時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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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統計報表—編製說明 

• 每一張公務統計報表都有編製說明 

 

 

 

 

藉由嚴謹 
的定義，維持 
資料一致性 



公務統計報表編製注意事項 

 



 無事實可編報之報表，仍應填送空白表，並於表末註明
「無事實可填」字樣，不得缺報，以利查核 

 報表資料應填完備，不得缺漏，如無事實之欄位以「－」
表示，數值不明或尚未產生者以「‧‧‧」表示，數字
不及半單位者以「０」表示 

 業務單位報表編製人員異動時，請務必將業務相關公務
報表移交，以利業務順利推展。 

 

公務統計報表編製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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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統計報表編製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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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製期限內報送 編製機關符合現況 

編製時間核對無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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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0”以“-”表示 

表末填上編製時間 

有特殊注意事項 
可於備註說明 

表末有簡易資料來源 
與填表說明 



教育處、人事處、農業處、國產處 

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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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製機關

表　　號

新竹縣政府(教育處)

10411-01-11



不須報送中央 

教育處、農業處(農糧科)、國產處(再生能
源)，行政院主計總處於編製期限前半個月
以函文提供回饋資料 

人事處報表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於編製
期限前將資料發布於網站 

為確保資料一致性，請以中央發布數字編
製報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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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處、人事處、農業處、國產處 



 本府各單位編製公務統計報表，應注意下
列各項：  

  (一)編報統計資料之時效。  

  (二)原始資料與編報結果之確度。 

  (三)統計資料內容是否完備。  

  (四)統計分類與定義之一致性。  

    --公公務統計方案第23項規定 
 

 

公務統計編製注意重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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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統計報表核章程序 

 

 

 

 

1.承辦人核章 
2.承辦業務科長核章 

3.承辦業務主管核章 

4.統計業務承辦核章 

代為 

決行 6.業務單位首長
核章 5.主計處首長核章 



業務單位報表編 

製人員編報完成 
逐級核章 

核章後紙本自存 

電子檔報送統計資訊 

服務網 

業務單位寄送報表 

至上級承辦單位 

 

報表數字修正 

重送修正表 

 

公務統計報表報送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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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流程 
重跑一次 



 各業務單位人員，應將各項公務統計資料
分類，整理編號，建立統計資料檔。 

   

各機關之統計檔案，由該機關辦理統計人
員掌管之。公務統計原始表冊至少保存五
年---統計法施行細則第63條 

 

公務統計報表管理(1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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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統計報表管理(2/2) 

• 建置完整之「公務統計報表編報登記冊」 

• 收存每張報表之編製說明 

 

    
 

 



忘記報送怎麼辦? 

本處以科及報表為單位每3天寄發一封
稽催信 

 

詳列表名表號 
及編報期限 



送錯了可以再送一次嗎? 



我要如何查詢什麼時候該報報表? 



輸入查詢時間 

點選應報 

件數，可查 

詢細項 



列出所有名細 



?????????????????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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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90~3593
3595~3598 



• 各機關統計單位或統計人員所辦公務之統
計，應由各機關主辦統計人員會同業務單
位主管，依其所辦公務性質，審酌實際需
要，選定項目，設計所需之統計表冊格式
及統計單位與業務單位之分工與聯繫方法
，擬具公務統計方案，簽報機關長官後，
由主辦統計人員陳報各該政府主計機關核
定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(統計法施行細則第
46條) 

 

公務統計方案(1/2) 

44 



45 

公務統計方案(2/2) 

• 各項統計資料項目編報的標準 

• 業務單位硏編資料之範圍及準則 

• 統計單位審視資料的依據 

• 使統計資料項目具一致性 

• 使公務統計管理制度化 

• 含條文、程式、編製說明及 

  權責區分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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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統計報表增刪修訂 

因應本機關之業務需求 

配合上級單位修訂 

配合科室異動修訂表冊細部權則區分表 

 



收到上級單位要求 

配合增刪修報表程式 

確認報表程式 

報送單位 
單一局處 

檢附相關資料 

函請主計處配合 

修訂公務統計方案 

 

主計處簽首長同意修
訂後，函請相關單位

依新方案施行 

增刪修公務統計報表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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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單一處 

報表，請加會 
相關單位 

 

是 



函文—範例(1/4) 

 



函文—範例(2/4) 

營建署來函 包含多處報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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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文—範例(3/4) 

建築物相關表—工務處 

都市計劃—國際產業發展處 



請加會相關單位，以免部分程式未及時更
新 

以營建署函為例，工務處收文需會國際產
業發展處 

可與主計處聯絡詢問公務統計報表責任歸
屬 

函文—範例(4/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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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統計報表程式修訂 

報表程式增刪修訂作業應檢附之相關表件： 

1.公務統計報表程式增刪修訂明細表。 

2.擬增刪修訂報表程式(含編製說明)。 

3.公務統計表冊細部權責區分表。 

4.其他相關資料：如中央部會來函文件或相關
法規等。  

 

 



增刪修報表範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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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冊細部權則區分表 

可以沒有 
整理表 

發布單位 

主計處 

依現況 
填寫 

明確訂定 

各級單位 

權責與分工 



公務統計報表程式增刪修訂明細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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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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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統計報表程式修訂 

收到本府核定函後，以函中實施日期開始報
送新表。 

涉及鄉鎮報表，請另函知鄉鎮業務編報單位 

  ，並副知鄉鎮公所主計室。 



涉及鄉鎮之報表(1/2) 

報表須由鄉鎮之公務統計報表彙整者 

 

經由系統自動產生者不算! 

 

若只須部分鄉鎮報送之報表也算! 

 

 



研編鄉鎮表之報表程式與編製說明 

發文鄉鎮同步增刪修報表(鄉鎮3表) 

發文時正本給鄉鎮業務單位 

副本給鄉鎮主計室(鄉鎮公務統計報表管理
單位)、縣府主計處 

公所報送時要求核章程序完整 

有錯誤，應退回重送修正表 

 

涉及鄉鎮之報表(2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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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鎮核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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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各欄位皆須核章 
2.主計核章 



涉及鄉鎮之報表 

報表須由鄉鎮之公務統計報表彙整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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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製說明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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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五、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：依據各公所所報獨居老人
資料彙編。 

 依據本公所所報獨居老人資料彙編。 

 

六、編送對象：本表編製2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首
長核章後，1份電子檔送主計處，1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
線上傳送至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資料庫。 

 

 本表編製3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，1份
送主計室，1份自存，1份送至新竹縣政府社會處。 

 

 



鄉鎮表函文範例(1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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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納入公務統計方案 

開始實施日期 

鄉鎮報表程式、編製說明 



鄉鎮表函文範例(2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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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—各鄉鎮 

副本—鄉鎮公所主計室、本府主計處 



鄉鎮表函文範例(3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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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時間106年上半年，1/1~6/30為資料標準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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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檢視 
編報期限 
是否恰當 



檢視原設定之編報期限是否合宜 

若需修正，請與主計處共同研製新的鄉鎮
表 

若只改編製期限，因未涉及實質修訂，請
函文鄉鎮公所並附之公所主計室、本府主
計處同步更新公務統計報表。 

 

鄉鎮報表編製期限修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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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貫徹行政資訊公開原則，提高統
計效能，各機關(單位)應至少每年
預告一次統計資料發布時間 

目前規劃由系統自動產生，請各單
位於網站公告連結網址 

預告統計資料發布機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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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告統計資料發布機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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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處預告統計資料發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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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計處/縣政統計/統計資訊服務網/預告統計資料發布時間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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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級政府主計機關，應隨時指派統計人員
經常稽核及複查各該政府機關及 

所屬機關統計工作(統計法施行細則第74條) 

 

各機關主辦統計人員應協助所在機關長官
建立其內部統計稽核制度。 (統計法施行細
則第75條) 

內部統計稽核 

74 



新竹縣政府內部統計業務稽核實施要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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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懲標準 

7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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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部統計稽核作業流程 
 

 

 擬訂內部統計 
稽核作業計畫 

簽陳首長核定後， 
函知各業務單位 
配合辦理。 

依內部統計稽核 
計畫所訂時程及 
項目，辦理實地 
稽核。 
(抽核10％~30％報表) 

事先抽出10％~30％ 
報表，請業務單位 
事先準備好。 

依稽核結果，研擬 
建議意見，簽首長 
核閱後，函知業務 
單位。 

 
輔導各業務單位改進 
，並獎勵績優科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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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部統計稽核 

 

 

和原始 
資料比對 錯誤率高的 

優先抽核 
有缺漏時 

修正再報送一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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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部統計稽核 

 

 

檔案保存 
完整性 

資料 
確度 

報送流程 
正確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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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部統計稽核作業 

資料確度: 

 

和原始資料比對 

 

相關資料相互勾稽，以維資料之一致性 

 

定期抽核與中央資料比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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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部統計稽核作業--相互勾稽 

 

 

 

 

 

公開類

月　報 次月10日前編報

新竹縣火災次數按起火原因分

單位：次

區域別 總計
人為縱

火
自殺 燈燭

爐火烹

調

敬神掃

墓祭祖
菸蒂

電氣設

備

機械設

備
玩火 烤火

施工不

慎

易燃品

自燃

瓦斯漏

氣或爆

炸

化學物

品

燃放爆

竹

交通事

故

天然災

害

原因不

明
其他

總　計
7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

竹　北　市 2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

新　豐　鄉 1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

湖　口　鄉 1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

新　埔　鎮 －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

關　西　鎮 －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

竹　東　鎮 2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

芎　林　鄉 －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

北　埔　鄉 －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

峨　眉　鄉 －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

寶　山　鄉 1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

橫　山　鄉 －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

尖　石　鄉 －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

五　峰　鄉 －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103年12月

新竹縣消防局

1764-00-05-2

編製機關

表　　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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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計稽核--與中央資料比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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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部統計稽核作業 

報送流程正確—修正表 

表名後面 
加註修正表 

按核章程序 
重新報送一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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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部稽核重點(自我檢視表) 

一、抽核10%~30%報表 

二、是否建置相關表冊並確實紀錄 

三、確實掌握報表程式增刪修訂情形 

四、資料是否與中央一致 

五、核章程序是否完備 

六、資料保存是否完整 

每年10月中央會派員稽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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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部稽核重點(加分) 

有公務統計報表編報登記冊--加分 

 

擔任稽核聯絡人--加分 

 

涉及鄉鎮市公務統計報表並依規要求核章
程序者 

 

 



稽核敘獎 

106年 

成績95分以上—小功1次(3人) 

成績90分以上—嘉獎2次(1人) 

成績80分以上—嘉獎乙次(19人) 

105年 

成績95分以上—小功1次(從缺) 

成績90分以上—嘉獎2次(5人) 

成績80分以上—嘉獎乙次(25人) 

 

 

 



 

公務統計資料運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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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現施政成果 

表現工作效率 

提供決策分析 

建立公務統計之目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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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統計資料運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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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 

敬請指教 


